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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情况 

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二〇二四年九月 



 

声  明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来源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或“发行人”）

发布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情况的公告》等相关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航证券提供的资料。中航证券按照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中航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

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中航证券作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债券代码：175546.SH，债券简称：H20杉杉1 ，原债券简称：

20杉杉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持有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9年 12月 11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批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0〕759 号”文件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 20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规模为 9.5 亿元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20 杉杉 01”）。 

二、债券的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人民币9.5亿元。 

债券当前余额：人民币2.0亿元。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98%。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

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

续期限最后2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最后2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12月10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

每年的12月10日。以上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5年12月10日；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23年12月10日。以上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最新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三、重大事项提示 

杉杉集团于2024年9月2日披露了《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

诉讼情况的公告（以此为准）》，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与宁波锦宇物产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宁波锦宇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锦宇物产”） 

被告：宁波源彤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源彤贸易”）、

郑驹、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控股”）、杉杉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2、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59,179,146.79 元 

4、审理机构：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5、立案时间：2024 年 6 月 26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12月 13日，宁波源彤贸易与宁波锦宇物产签订了《采

购合同》，2023年 12月 15日宁波锦宇物产向宁波源彤贸易支付了

1.00 亿元预付款。2024 年 3 月 29 日，宁波源彤贸易退还 0.50 亿元

预付款，目前宁波源彤贸易仍有 5,822,370.06 元的货物未能按约提

供。 

2024 年 3 月 28 日，宁波源彤贸易与宁波锦宇物产继续签订了

《采购合同》，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及 5 月 10 日签订《补充协议》

更改货物数量。宁波锦宇物产于 2024 年 3 月 29 日陆续支付货款，

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已支付 1.312 亿元预付款，但宁波源彤贸易至

今仍有 53,356,776.73 元货物未能按约提供。 

前期为保证业务顺利开展，郑驹、杉杉控股及发行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目前宁波源彤贸易难以继续供货，相关行为已构成



 

违约，故宁波锦宇物产向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

归还预付货款等。 

7、诉讼进展情况 

本案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作出（2024）浙 0213 民诉前调 4706

号民事裁定书，已查封、扣押、冻结宁波源彤贸易、郑驹、杉杉控

股、发行人名下价值共 74,195,499.01 元等额财产。后于 2024 年 7

月 26 日解除对杉杉控股、发行人名下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 

（二）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1.0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6 月 25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12 日，杉杉控股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申请借款1.00亿元，

借款期限 181 天，到期日为 2024 年 7 月 11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2024年 6月，杉杉控股未按约定支付季度利息，相关行为已构

成违约，故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于 2024 年 8 月 14 日被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具体开

庭审理时间待定。 

（三）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1.45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6 月 21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杉杉控股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贷款1.50亿元，到

期日为 2024 年 5 月 2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到期后

经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协商同意，将该笔贷款展期至

2024 年 7 月 2 日，展期金额为 1.45 亿元，发行人继续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发生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违约情况，触发合同约定

的交叉违约条款，故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宣布贷款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提前到期，并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

杉控股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于 2024 年 8 月 1 日被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具体开

庭审理时间待定。 



 

（四）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1.0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 年 8 月 21 日，杉杉控股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1.00亿元，到期日

为 2024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于杉杉控

股发生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违约情况，已触发合同约定的交叉违约条

款，故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宣布所有已发放贷款立

即到期，并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偿还

贷款本金及利息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于 2024 年 8 月 8 日被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具体开

庭审理时间待定。 

（五）与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杉融实业”）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0.87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 年 12 月，杉杉控股与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1.00亿元，实际放款

金额为0.87亿元，发行人与上海杉融实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

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等，要

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目前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将于 2024 年 9 月 5 日开庭

审理。 

（六）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2.0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杉杉控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

支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2.00 亿元，借款期限 6 个

月，到期日为 2024年 10月 22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发生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违约情况，已触发合同约

定的交叉违约条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向上

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要求

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被驳回裁定管辖权异议，具体开庭

审理时间待定。 

（七）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信用

证融资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信用证融资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0.44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9月，杉杉控股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

科技支行签订《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约定开立国内信用证 0.44

亿元，受益人为上海仁亚贸易有限公司，有效期至 2023年 10月 12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及其集团、关联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等事宜，触发

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归还垫付款本金及利息

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被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具体开庭

审理时间待定。 

（八）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信用

证融资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信用证融资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0.06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 年 10 月，杉杉控股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江科技支行签订《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约定开立国内信用证

0.06 亿元，受益人为上海仁亚贸易有限公司，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及其集团、关联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等事宜，触发

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归还垫付款本金及利息

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被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具体开庭

审理时间待定。 

（九）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被告：上海杉融实业、宁波栎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栎港科技”）、宁波顺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顺

诺贸易”）、宁波高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高宏国

际贸易”）、杉杉控股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1.0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7月 6日，上海杉融实业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江科技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1.00 亿

元，到期日为 2024年 7月 5日，杉杉控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宁波栎港科技、宁波顺诺贸易和宁波高宏国际贸易进行抵押担保并

完成了抵押权登记。到期后经协商一致，上海杉融实业对原借款展

期至 2025 年 7 月 4 日。 

由于杉杉控股及其集团、关联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等事宜，触发

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杉融实业归还借款本金及利



 

息等，要求杉杉控股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宁波

栎港科技、宁波顺诺贸易和宁波高宏国际贸易所抵押资产折价或申

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因管辖权异议驳回裁定，目前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十）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信用

证融资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信用证融资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0.5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0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 年 8 月 18 日，杉杉控股与上海农商行张江科技支行签订

《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申请开立国内信用证 1 份，金额为 0.50

亿元，受益人为上海仁亚贸易有限公司，有效期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及其集团、关联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等事宜，触发

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归还垫付款本金及利息

等，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因管辖权异议驳回裁定，目前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十一)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金融借

款合同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被告：杉杉控股、发行人 

2、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4.50 亿元 

4、审理机构：上海金融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7 月 16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7月-8月，杉杉控股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签订多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4.50亿

元，发行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杉杉控股及其集团、关联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等事宜，触发

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

行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

要求发行人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因管辖权异议驳回裁定，目前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十二) 与上海海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上海海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海毅供

应链管理”） 

被告：杉杉控股、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青

刚投资”）、发行人、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朋



 

泽贸易”）、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鄞州

捷伦投资”） 

2、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3、标的金额：人民币 5.00 亿元 

4、审理机构：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5、受理时间：2024 年 8 月 7 日 

6、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 12月 24日，上海海毅供应链管理与杉杉控股签订《增

资协议》和《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就上海海毅供应链管理增资

杉杉控股及相关股权回购事项进行了约定。为保证前述协议的履行，

宁波青刚投资及发行人承担了相应差额补足义务。2022 年，上海

海毅供应链管理又与杉杉控股、宁波朋泽贸易及宁波市鄞州捷伦投

资签署了《四方协议》，进一步明确了相关事项。现上海海毅供应

链认为已触发违约条款及股权回购条款，故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杉杉控股和发行人等支付股权回购款等。 

7、诉讼进展情况 

该案件因管辖权异议驳回裁定，目前暂未收到开庭通知。 

二、重大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前述诉讼导致发行人持有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杉杉股份”）部分股份被冻结、标记或轮候冻结。截至 2024年 8

月 15 日，发行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司法冻结/标记的杉杉股份

的股份数为 321,027,479 股，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28.20%，占杉杉

股份总股本的 14.24%；累计被轮候冻结的股份数为 183,202,550 股，

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16.10%，占杉杉股份总股本的 8.13%。 



 

目前发行人及控股股东正与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后续如有相

关进展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为“H20杉杉1”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

悉相关事项后，根据相关规定或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近期，“H20杉杉1”发行人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其主要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企

业涉及舆情较多。此前，受托管理人中航证券已于2023年12月披露

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

年6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6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股份质押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于2024年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部

分股份被冻结和标记的公告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

7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跟踪评级之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临时受托管理报告、于2024年8月披露

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之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8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杉



 

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标记及被冻结和标记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8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评级机构下调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信用评级

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2024年8月披露了《中航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重大事项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

系人。 

联系人：孙宏菁 

联系电话：010-59562461 

 

（以下无正文）  






